
 

 

6.2.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沿用国家标准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6.2.7 条，有

调整。旨在引导保持理想的室内空气质量指标，必须不断收集建筑室内空气质量

测试数据。空气污染物传感装置和智能化技术的完善普及，使对建筑内空气污染

物的实时采集监测成为可能。当所监测的空气质量偏离理想阈值时，系统应做出

警示，建筑管理方应对可能影响这些指标的系统做出及时的调试或调整。将监测

发布系统与建筑内空气质量调控设备组成自动控制系统，可实现室内环境的智能

化调控，在维持建筑室内环境健康舒适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。本条文要

求对于安装监控系统的建筑，系统至少对PM10、PM2.5、CO2分别进行定时连续

测量、显示、记录和数据传输，监测系统对污染物浓度的读数时间间隔不得长于

10min。 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（监测系统设计图纸、点位图

等）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，投入使用的项目尚应查阅管理

制度、历史监测数据、运行记录。 


